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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现行条文 修订后条文 

1 第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… 

(十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章程授

予的其他职权。 

… 

第五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… 

(十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或、章程

授予的及监管部门要求董事会行使的其他

职权。 

… 

2 第三十四条 … 

本行《章程》第一百二十八条第(五)、(七)、

(八)、(十)项所述重大事项不应采取通讯表

决方式，且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由董

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。 

… 

第三十四条 … 

本行《章程》第一百二十八九条第(五)、

(七)、(八)、(十)项所述重大事项不应采取

通讯表决方式，且应当采用无记名投票方

式由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。 

… 

 

 

 

 


